
2017年11月2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江南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 5说法

《2017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公告

一、清算公司（8家）
1、温州中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2、温州华誉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3、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4、温州安盛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5、温州嘉源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6、温州海源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7、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8、温州法智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律师事务所（15家）
1、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
2、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
3、浙江东瓯律师事务所

4、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
5、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
6、浙江蓝汇律师事务所
7、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
8、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
9、浙江联英（乐清）律师事务所
10、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
11、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

12、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
13、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
14、浙江嘉瑞成（永嘉）律师事务所
15、浙江越人（平阳）律师事务所

三、会计师事务所（2家）
1、温州德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温州鑫荣会计师事务所

经报名、评选、公示，本院将下列25家中介机构编入《2017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
理人名册》，现予以公告。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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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排名不分先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
债权转让安排，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
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有权处置的债权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

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所辖属各
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
任）。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4月2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

行或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台州市府中路177号开投大厦8层
联系人：狄勇军 电话：0576－81883011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西段618号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3号楼419室
联系人：徐安邦 电话：15958697772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8日

序号

1

2

3

4

5

债权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主债务人名称

索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索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索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索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索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币种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本金余额（元）

230,000.00

3,963,205.37

4,081,281.63

560,000.00

15,580,000.00

利息（截止2017年4月24日）

27,026.37

1,932,314.26

1,989,698.26

115,726.07

4,333,616.96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东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吴海斌、田甜、浙江爱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索日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8034140901

8009140608

8009140528

8034140501

8001131117

抵押担保合同号

8099111102-6；
8099111102-4；
8099111102-5；
8099111102-2；
8099111102-1；

以案说法

特卖会上买到假货
找不到人维权咋办

读者洪小姐：
最近我在设在一栋大楼里的特卖会上买了双品牌鞋，回家

后发现鞋是假货，为此我还特地到商场的专柜去确认过。于是

我拿着鞋子去找商家，发现特卖已经结束，场地也清空了。我找

到大楼的物业，他们根本不理我，连组织特卖会的公司是谁都不

肯告诉我。请问我该怎么办？

律师杨东：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

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后，

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的

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租证开店
国家规定，新开药店必须配备执

业药师。但一些药店出于减少人工成

本的考虑，常选择租用执业药师证来

应付检查，并由此形成了一条药师租

证、药店用证、专业网站牵线搭桥的黑

色产业链。这已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用

药安全，亟须加强监管。

张永文 图

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受伤，工伤索赔受阻
公司：小哥只是兼职送餐，并非员工
法院：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仍构成劳动关系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王雄军 周继祥

外卖小哥小宫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在向单位申请工伤赔偿时却遇到了阻

碍——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工资按

件计算，能否确认劳动关系呢？日前，舟山

市中级法院二审后确认，小宫与天天跑腿

舟山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小宫从2016年5月开始从事美团外

卖派送，每送一单可得5元报酬（差评不可

得），21点之后每送一单可得7元。

送餐的这几个月，小宫从天天跑腿舟

山分公司负责人车某这里拿工资，拿到最

高工资是2016年7月，有9500多元，同年

8月最低，只有将近1500元。

2016年8月5日中午，小宫在送餐时

发生交通事故受了伤，但在他申请工伤赔

偿时，公司“翻脸”了，不承认小宫是员工，

也拒绝赔偿。

今年2月，小宫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

仲裁申请，要求确认与天天跑腿舟山分公

司自2016年5月12日起存在劳动关系。

但由于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小

宫是按照业务量计算工资，仲裁部门驳回

了小宫的仲裁请求。

小宫不服仲裁，认为裁决认定事实不清，

适用法律错误，向舟山定海法院提起诉讼。

定海法院一审认为，舟山地区美团外

卖配送业务系天天跑腿舟山分公司承接，

小宫在该公司工作，统一着装，送餐用的电

动车是该公司提供，他每天上午9点半到

站点参加晨会，10点开始接单，21点下班，

如遇值班得次日0点下班。工资按件计

算，车某每个月直接把工资打入小宫卡

上。而且车某的银行账户明细也显示，

2016年6月至9月的每月中旬，车某向小

宫等人转账前，天天跑腿舟山分公司均会

向车某银行账户转入一笔款项。

种种情形都证明，小宫由被告天天跑

腿舟山分公司招用，按照美团工作标准开

展配送服务，工作中接受被告管理、遵守被

告的考勤管理等制度，而被告也按月向小

宫支付报酬，因此，定海法院一审确认小宫

与被告天天跑腿舟山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

天天跑腿舟山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今年8月向舟山市中院提起上诉。

庭审中，小宫与天天跑腿舟山分公司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双方争议的焦点

问题。

小宫这方认为，2016年5月12日，天

天跑腿舟山分公司的负责人车某和监事董

某代表公司面试并录用小宫，平时，车某和

董某一起负责管理公司员工，包括统一派

单、工资结算等。由此可见，天天跑腿舟山

分公司与小宫之间劳动关系成立。

但天天跑腿舟山分公司认为，小宫在

接美团订单的同时，也在接其他外卖订单，

充其量只能算是兼职送餐员。而且舟山地

区美团外卖业务并非由天天跑腿舟山分公

司经营，有多家公司都在承接美团外卖业

务，至于车某收到天天跑腿公司的款项，是

他个人在该公司的工资和分红，并非用于

发放工资的款项。

舟山市中院认为，天天跑腿公司的经

营范围包含“利用非机动车从事餐饮配送

服务”。作为天天跑腿公司的分支机构，舟

山分公司经营范围同天天跑腿公司，因此

承接舟山地区美团业务的可能性较大。

虽然被告主张舟山地区的美团业务是

车某个人承接，但因为车某是公司负责人，

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对车某所从

事的与公司经营范围一致的行为，应认定

为履行职务，而非个人行为。

另外，从证人证言及微信聊天记录中

反映，小宫从事美团外卖配送工作期间，听

从车某及董某的安排，按照美团工作标准

开展工作，工资按件计算，接受相应奖惩措

施，不上班需请假报备等等，这些都可认定

小宫实际接受了天天跑腿舟山分公司的管

理、指挥和监督。

对于小宫等人银行汇款的性质，车某

解释为个人在天天跑腿公司的分红，但未

对此提供证据，因此，法院认为，车某向小

宫发放劳动报酬系车某作为天天跑腿舟山

分公司负责人的职务行为。

舟山中院认定，小宫虽未与天天跑腿

舟山分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他接受

被告管理，提供的劳动也是公司业务的组

成部分，并向公司领取报酬，据此，舟山中

院维持一审原判，判决双方之间成立劳动

关系。

法治漫画 你问我答


